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號

聲  請  人  蔡ＯＯ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邱Ｏ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聲請人為輔助人。

三、程序費用新臺幣30,479元由關係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邱ＯＯ（為聲請人蔡ＯＯ之母）因精

神疾病，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

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1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關係

人邱ＯＯ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

關係人蔡ＯＯ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

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

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定有明

文。又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

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

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另定有明文。

(三)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

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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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

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

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

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

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

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

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

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

(四)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

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

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

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

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

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

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

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

「支持決策制」）。

(五)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

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

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

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

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

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

「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

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

【註3】。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三、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一)關係人於民國99年1月31日經鑑定為第一類（即神經系統構

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見本院

卷第27頁所附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二)其次，關係人經本院囑託臺東基督教醫院黃懷德醫師鑑定

後，除經診斷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

之個人生活史及病史、精神疾病史、目前之社會功能、精神

狀態檢查、心理測驗及其他特殊檢查後，其鑑定意見略以：

　⒈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導致之症狀，其剩餘之認知功能

（部分定向感及簡單運算能力保存較佳）及自我處理事務之

能力雖然仍部份存在（主要為家庭內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家

務能力保存較佳），然受限於其負性症狀，導致其對事物之

動機、興趣及人際互動能力低下，語言內容貧乏及自發語言

動機低落。

　⒉關係人實質上仍難以妥善發揮其尚存之能力，並運用於社區

生活、個人財務管理及日常交易行為中，於離開家庭至社區

中時，更幾乎完全無法獨力進行上述事務，且缺損之概念形

成及訊息登錄能力亦嚴重影響其從（已明顯極少之）生活經

驗中增進學習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

　⒊整體而言，關係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

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完全不能為之之程

度，若熟悉關係人狀況之輔助者協助及密集監督保護其權

益，關係人仍可於一定程度下進行最單純之日常生活財務交

易行為。

　⒋另導致關係人為上開能力明顯不足之因素，與其未規律治療

之慢性思覺失調症中負性症狀（如不想活動、社交疏離等）

及認知功能障礙（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

感受等）高度相關。雖然受限關係人地處較偏遠，醫療資源

尋求可能較其他地區稍困難，然當代醫療對於思覺失調症之

介入協助手段已較關係人早年被確診時有長足之增進，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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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可接受較為積極之規律追蹤治療，對其精神症狀及因精

神症狀導致之家庭社區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受損，將存在改

善之可能，亦可降低後續影響其認知功能預後及生活能力之

風險（如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之早發性失智風險），故

建請關係人及其家屬可考慮之等語（見本院卷第135-136頁

所附之臺東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之觀

察狀況略以：關係人於訪視過程中對外人出現畏懼，且詢問

其名字、其兒子之名字及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等問題時均無

法回應，無法判定其是否理解。而關係人於談話中只會回

應：「這樣就好了」無法完成表單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

57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之下列表現：「（問：

你叫什麼名字？）我沒有名字。」、「（問：吃過飯了

沒？）吃了。」、「（問：剛剛吃什麼？）麵包。」、

「（問：一個蘋果10塊錢，兩個蘋果多少錢？）20。」、

「（問：如果你拿50塊買兩個蘋果，老闆要找你多少錢？）

30。」等語（見本院卷119-121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

示：關係人具備四則運算及簡單運算能力，但受失覺失調症

負向症狀影響，無法完整行使其意思表示，而醫療端認此症

狀影響有可能是可逆的，但重大事項可能需要他人協助等語

（見本院卷第121頁）。

(四)可見關係人仍具有進行簡單運算及參與交易行為之能力，並

非現實上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之

身心障礙者，而應對之為監護宣告。惟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而

嚴重影響其認知能力，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

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為輔助宣告之必

要。

(五)故尚難僅憑聲請人主張關係人不願配合辦理印鑑證明在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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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辦理上有很大阻礙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遽認關

係人欠缺為法律行為之意思能力或辨識能力而剝奪其法律能

力【註4】。　　

四、本件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由

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之輔助人，應較符合受輔助宣告人之意願

及選擇：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之規定，固準用於輔

助宣告事件。惟因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

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之行為時，應經

輔助人同意，並非由輔助人管理其財產（民法第1099條、第

1099條之1、第1101及第1103條第1項等關於開具財產清冊及

監護人管理財產之規定並未在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之

列），自毋庸於選定輔助人之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

　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

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

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

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

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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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

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

略）。」

　⒋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

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

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

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

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

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

利。

　⒌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

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

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

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從而：

　⒈本院參酌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陳稱：「（問：這

是誰〈指聲請人〉？）正文。」、「（問：正文跟你的關

係？）一起。」、「（問：之後如果繼續由聲請人照顧你的

生活，有無意見？）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120-121

頁），可見關係人較為信賴聲請人，而傾向由聲請人擔任日

後之法律行為支持者。

　⒉佐以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見本院卷第33及35頁所附之全戶

戶籍資料），且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

議亦認：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現職營造業，對於關係人之

事務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積極協助處理，並未發生過不利

於關係人之事而足以影響其能力，且親屬對於由其擔任監護

人亦表示認同。故關係人若受監護之宣告，建議由聲請人擔

任監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並未發現聲請人有何不

適任之情事。故本件自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

人擔任輔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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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然聲請對關係人為監護之宣告，惟

因關係人尚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3

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

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之規

定，裁定如主文第1、2項。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

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

之鑑定費用29,479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

177條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

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3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

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

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3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

人，且附表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

外，聲請人自得請求關係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

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

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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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

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

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

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

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

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

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

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

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

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

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

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

（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

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

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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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

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

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

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

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

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

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

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

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

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

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

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

保護其權益。

【註4】

關係人如係因不願親至戶政機關辦理印鑑證明，聲請人得於關係

人年滿65歲時，向戶政機關申請到府服務（參臺東○○○○○○

○○生活服務網，https://cgh.taitung.gov.tw/files/00-0000

-000.php）。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

第12頁）

鑑定費用 29,479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

第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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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號
聲  請  人  蔡ＯＯ


關  係  人  邱Ｏ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聲請人為輔助人。
三、程序費用新臺幣30,479元由關係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邱ＯＯ（為聲請人蔡ＯＯ之母）因精神疾病，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1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關係人邱ＯＯ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蔡ＯＯ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另定有明文。
(三)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四)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五)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一)關係人於民國99年1月31日經鑑定為第一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見本院卷第27頁所附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二)其次，關係人經本院囑託臺東基督教醫院黃懷德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之個人生活史及病史、精神疾病史、目前之社會功能、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及其他特殊檢查後，其鑑定意見略以：
　⒈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導致之症狀，其剩餘之認知功能（部分定向感及簡單運算能力保存較佳）及自我處理事務之能力雖然仍部份存在（主要為家庭內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家務能力保存較佳），然受限於其負性症狀，導致其對事物之動機、興趣及人際互動能力低下，語言內容貧乏及自發語言動機低落。
　⒉關係人實質上仍難以妥善發揮其尚存之能力，並運用於社區生活、個人財務管理及日常交易行為中，於離開家庭至社區中時，更幾乎完全無法獨力進行上述事務，且缺損之概念形成及訊息登錄能力亦嚴重影響其從（已明顯極少之）生活經驗中增進學習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
　⒊整體而言，關係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完全不能為之之程度，若熟悉關係人狀況之輔助者協助及密集監督保護其權益，關係人仍可於一定程度下進行最單純之日常生活財務交易行為。
　⒋另導致關係人為上開能力明顯不足之因素，與其未規律治療之慢性思覺失調症中負性症狀（如不想活動、社交疏離等）及認知功能障礙（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等）高度相關。雖然受限關係人地處較偏遠，醫療資源尋求可能較其他地區稍困難，然當代醫療對於思覺失調症之介入協助手段已較關係人早年被確診時有長足之增進，若關係人可接受較為積極之規律追蹤治療，對其精神症狀及因精神症狀導致之家庭社區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受損，將存在改善之可能，亦可降低後續影響其認知功能預後及生活能力之風險（如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之早發性失智風險），故建請關係人及其家屬可考慮之等語（見本院卷第135-136頁所附之臺東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於訪視過程中對外人出現畏懼，且詢問其名字、其兒子之名字及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等問題時均無法回應，無法判定其是否理解。而關係人於談話中只會回應：「這樣就好了」無法完成表單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之下列表現：「（問：你叫什麼名字？）我沒有名字。」、「（問：吃過飯了沒？）吃了。」、「（問：剛剛吃什麼？）麵包。」、「（問：一個蘋果10塊錢，兩個蘋果多少錢？）20。」、「（問：如果你拿50塊買兩個蘋果，老闆要找你多少錢？）30。」等語（見本院卷119-121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具備四則運算及簡單運算能力，但受失覺失調症負向症狀影響，無法完整行使其意思表示，而醫療端認此症狀影響有可能是可逆的，但重大事項可能需要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四)可見關係人仍具有進行簡單運算及參與交易行為之能力，並非現實上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之身心障礙者，而應對之為監護宣告。惟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而嚴重影響其認知能力，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為輔助宣告之必要。
(五)故尚難僅憑聲請人主張關係人不願配合辦理印鑑證明在產權繼承辦理上有很大阻礙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遽認關係人欠缺為法律行為之意思能力或辨識能力而剝奪其法律能力【註4】。　　
四、本件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之輔助人，應較符合受輔助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之規定，固準用於輔助宣告事件。惟因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並非由輔助人管理其財產（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第1101及第1103條第1項等關於開具財產清冊及監護人管理財產之規定並未在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之列），自毋庸於選定輔助人之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⒋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⒌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從而：
　⒈本院參酌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陳稱：「（問：這是誰〈指聲請人〉？）正文。」、「（問：正文跟你的關係？）一起。」、「（問：之後如果繼續由聲請人照顧你的生活，有無意見？）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可見關係人較為信賴聲請人，而傾向由聲請人擔任日後之法律行為支持者。
　⒉佐以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見本院卷第33及35頁所附之全戶戶籍資料），且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現職營造業，對於關係人之事務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積極協助處理，並未發生過不利於關係人之事而足以影響其能力，且親屬對於由其擔任監護人亦表示認同。故關係人若受監護之宣告，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並未發現聲請人有何不適任之情事。故本件自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然聲請對關係人為監護之宣告，惟因關係人尚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項。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29,479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3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3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關係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關係人如係因不願親至戶政機關辦理印鑑證明，聲請人得於關係人年滿65歲時，向戶政機關申請到府服務（參臺東○○○○○○○○生活服務網，https://cgh.taitung.gov.tw/files/00-0000-000.php）。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2頁）



		鑑定費用

		29,479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5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號
聲  請  人  蔡ＯＯ

關  係  人  邱Ｏ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聲請人為輔助人。
三、程序費用新臺幣30,479元由關係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邱ＯＯ（為聲請人蔡ＯＯ之母）因精神疾
    病，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
    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1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關係人邱Ｏ
    Ｏ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
    蔡ＯＯ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
    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定有明
    文。又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
    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
    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另定有明文。
(三)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
    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
    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
    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
    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
    ，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
    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
    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
    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四)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
    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
    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
    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
    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
    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
    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
    ，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
    持決策制」）。
(五)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
    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
    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
    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
    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
    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
    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
    【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
    註3】。
三、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一)關係人於民國99年1月31日經鑑定為第一類（即神經系統構
    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見本院
    卷第27頁所附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二)其次，關係人經本院囑託臺東基督教醫院黃懷德醫師鑑定後
    ，除經診斷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之
    個人生活史及病史、精神疾病史、目前之社會功能、精神狀
    態檢查、心理測驗及其他特殊檢查後，其鑑定意見略以：
　⒈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導致之症狀，其剩餘之認知功能（
    部分定向感及簡單運算能力保存較佳）及自我處理事務之能
    力雖然仍部份存在（主要為家庭內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家務
    能力保存較佳），然受限於其負性症狀，導致其對事物之動
    機、興趣及人際互動能力低下，語言內容貧乏及自發語言動
    機低落。
　⒉關係人實質上仍難以妥善發揮其尚存之能力，並運用於社區
    生活、個人財務管理及日常交易行為中，於離開家庭至社區
    中時，更幾乎完全無法獨力進行上述事務，且缺損之概念形
    成及訊息登錄能力亦嚴重影響其從（已明顯極少之）生活經
    驗中增進學習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
　⒊整體而言，關係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
    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完全不能為之之程度
    ，若熟悉關係人狀況之輔助者協助及密集監督保護其權益，
    關係人仍可於一定程度下進行最單純之日常生活財務交易行
    為。
　⒋另導致關係人為上開能力明顯不足之因素，與其未規律治療
    之慢性思覺失調症中負性症狀（如不想活動、社交疏離等）
    及認知功能障礙（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
    感受等）高度相關。雖然受限關係人地處較偏遠，醫療資源
    尋求可能較其他地區稍困難，然當代醫療對於思覺失調症之
    介入協助手段已較關係人早年被確診時有長足之增進，若關
    係人可接受較為積極之規律追蹤治療，對其精神症狀及因精
    神症狀導致之家庭社區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受損，將存在改
    善之可能，亦可降低後續影響其認知功能預後及生活能力之
    風險（如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之早發性失智風險），故
    建請關係人及其家屬可考慮之等語（見本院卷第135-136頁
    所附之臺東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之觀
    察狀況略以：關係人於訪視過程中對外人出現畏懼，且詢問
    其名字、其兒子之名字及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等問題時均無
    法回應，無法判定其是否理解。而關係人於談話中只會回應
    ：「這樣就好了」無法完成表單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57
    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之下列表現：「（問：
    你叫什麼名字？）我沒有名字。」、「（問：吃過飯了沒？
    ）吃了。」、「（問：剛剛吃什麼？）麵包。」、「（問：
    一個蘋果10塊錢，兩個蘋果多少錢？）20。」、「（問：如
    果你拿50塊買兩個蘋果，老闆要找你多少錢？）30。」等語
    （見本院卷119-121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
    ：關係人具備四則運算及簡單運算能力，但受失覺失調症負
    向症狀影響，無法完整行使其意思表示，而醫療端認此症狀
    影響有可能是可逆的，但重大事項可能需要他人協助等語（
    見本院卷第121頁）。
(四)可見關係人仍具有進行簡單運算及參與交易行為之能力，並
    非現實上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之
    身心障礙者，而應對之為監護宣告。惟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而
    嚴重影響其認知能力，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
    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為輔助宣告之必
    要。
(五)故尚難僅憑聲請人主張關係人不願配合辦理印鑑證明在產權
    繼承辦理上有很大阻礙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遽認關
    係人欠缺為法律行為之意思能力或辨識能力而剝奪其法律能
    力【註4】。　　
四、本件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由
    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之輔助人，應較符合受輔助宣告人之意願
    及選擇：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
    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
    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
    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之規定，固準用於輔
    助宣告事件。惟因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
    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之行為時，應經
    輔助人同意，並非由輔助人管理其財產（民法第1099條、第
    1099條之1、第1101及第1103條第1項等關於開具財產清冊及
    監護人管理財產之規定並未在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之列）
    ，自毋庸於選定輔助人之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
    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
    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
    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
    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
    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
    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
    略）。」
　⒋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
    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
    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
    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
    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
    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⒌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
    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
    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
    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
    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從而：
　⒈本院參酌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陳稱：「（問：這
    是誰〈指聲請人〉？）正文。」、「（問：正文跟你的關係？
    ）一起。」、「（問：之後如果繼續由聲請人照顧你的生活
    ，有無意見？）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120-121頁），
    可見關係人較為信賴聲請人，而傾向由聲請人擔任日後之法
    律行為支持者。
　⒉佐以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見本院卷第33及35頁所附之全戶
    戶籍資料），且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
    議亦認：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現職營造業，對於關係人之
    事務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積極協助處理，並未發生過不利
    於關係人之事而足以影響其能力，且親屬對於由其擔任監護
    人亦表示認同。故關係人若受監護之宣告，建議由聲請人擔
    任監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並未發現聲請人有何不
    適任之情事。故本件自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
    人擔任輔助人。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然聲請對關係人為監護之宣告，惟
    因關係人尚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3
    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
    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之規定
    ，裁定如主文第1、2項。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
    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
    之鑑定費用29,479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
    177條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
    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3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
    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
    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
    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3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
    ，且附表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
    ，聲請人自得請求關係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
    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
    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
    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
    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
    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
    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
    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
    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
    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
    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
    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
    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
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
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
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
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
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
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
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
（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
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
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
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
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
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
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
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
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
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
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
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
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
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
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
保護其權益。
【註4】
關係人如係因不願親至戶政機關辦理印鑑證明，聲請人得於關係
人年滿65歲時，向戶政機關申請到府服務（參臺東○○○○○○○○生活
服務網，https://cgh.taitung.gov.tw/files/00-0000-000.php
）。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2頁） 鑑定費用 29,479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5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號
聲  請  人  蔡ＯＯ


關  係  人  邱Ｏ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聲請人為輔助人。
三、程序費用新臺幣30,479元由關係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邱ＯＯ（為聲請人蔡ＯＯ之母）因精神疾病，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1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關係人邱ＯＯ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蔡ＯＯ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另定有明文。
(三)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四)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五)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一)關係人於民國99年1月31日經鑑定為第一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見本院卷第27頁所附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二)其次，關係人經本院囑託臺東基督教醫院黃懷德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之個人生活史及病史、精神疾病史、目前之社會功能、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及其他特殊檢查後，其鑑定意見略以：
　⒈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導致之症狀，其剩餘之認知功能（部分定向感及簡單運算能力保存較佳）及自我處理事務之能力雖然仍部份存在（主要為家庭內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家務能力保存較佳），然受限於其負性症狀，導致其對事物之動機、興趣及人際互動能力低下，語言內容貧乏及自發語言動機低落。
　⒉關係人實質上仍難以妥善發揮其尚存之能力，並運用於社區生活、個人財務管理及日常交易行為中，於離開家庭至社區中時，更幾乎完全無法獨力進行上述事務，且缺損之概念形成及訊息登錄能力亦嚴重影響其從（已明顯極少之）生活經驗中增進學習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
　⒊整體而言，關係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完全不能為之之程度，若熟悉關係人狀況之輔助者協助及密集監督保護其權益，關係人仍可於一定程度下進行最單純之日常生活財務交易行為。
　⒋另導致關係人為上開能力明顯不足之因素，與其未規律治療之慢性思覺失調症中負性症狀（如不想活動、社交疏離等）及認知功能障礙（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等）高度相關。雖然受限關係人地處較偏遠，醫療資源尋求可能較其他地區稍困難，然當代醫療對於思覺失調症之介入協助手段已較關係人早年被確診時有長足之增進，若關係人可接受較為積極之規律追蹤治療，對其精神症狀及因精神症狀導致之家庭社區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受損，將存在改善之可能，亦可降低後續影響其認知功能預後及生活能力之風險（如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之早發性失智風險），故建請關係人及其家屬可考慮之等語（見本院卷第135-136頁所附之臺東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於訪視過程中對外人出現畏懼，且詢問其名字、其兒子之名字及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等問題時均無法回應，無法判定其是否理解。而關係人於談話中只會回應：「這樣就好了」無法完成表單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之下列表現：「（問：你叫什麼名字？）我沒有名字。」、「（問：吃過飯了沒？）吃了。」、「（問：剛剛吃什麼？）麵包。」、「（問：一個蘋果10塊錢，兩個蘋果多少錢？）20。」、「（問：如果你拿50塊買兩個蘋果，老闆要找你多少錢？）30。」等語（見本院卷119-121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具備四則運算及簡單運算能力，但受失覺失調症負向症狀影響，無法完整行使其意思表示，而醫療端認此症狀影響有可能是可逆的，但重大事項可能需要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四)可見關係人仍具有進行簡單運算及參與交易行為之能力，並非現實上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之身心障礙者，而應對之為監護宣告。惟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而嚴重影響其認知能力，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為輔助宣告之必要。
(五)故尚難僅憑聲請人主張關係人不願配合辦理印鑑證明在產權繼承辦理上有很大阻礙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遽認關係人欠缺為法律行為之意思能力或辨識能力而剝奪其法律能力【註4】。　　
四、本件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之輔助人，應較符合受輔助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之規定，固準用於輔助宣告事件。惟因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並非由輔助人管理其財產（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第1101及第1103條第1項等關於開具財產清冊及監護人管理財產之規定並未在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之列），自毋庸於選定輔助人之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⒋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⒌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從而：
　⒈本院參酌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陳稱：「（問：這是誰〈指聲請人〉？）正文。」、「（問：正文跟你的關係？）一起。」、「（問：之後如果繼續由聲請人照顧你的生活，有無意見？）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可見關係人較為信賴聲請人，而傾向由聲請人擔任日後之法律行為支持者。
　⒉佐以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見本院卷第33及35頁所附之全戶戶籍資料），且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現職營造業，對於關係人之事務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積極協助處理，並未發生過不利於關係人之事而足以影響其能力，且親屬對於由其擔任監護人亦表示認同。故關係人若受監護之宣告，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並未發現聲請人有何不適任之情事。故本件自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然聲請對關係人為監護之宣告，惟因關係人尚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項。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29,479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3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3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關係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關係人如係因不願親至戶政機關辦理印鑑證明，聲請人得於關係人年滿65歲時，向戶政機關申請到府服務（參臺東○○○○○○○○生活服務網，https://cgh.taitung.gov.tw/files/00-0000-000.php）。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2頁）



		鑑定費用

		29,479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5頁）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監宣字第2號
聲  請  人  蔡ＯＯ

關  係  人  邱ＯＯ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關係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聲請人為輔助人。
三、程序費用新臺幣30,479元由關係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關係人邱ＯＯ（為聲請人蔡ＯＯ之母）因精神疾病，致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依民法1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關係人邱ＯＯ為監護之宣告，並建議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指定關係人蔡ＯＯ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
二、本件適用之法律：
(一)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二)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1項之程度者，得依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之宣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另定有明文。
(三)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⒉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⒊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中略）⒌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之規定，該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四)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3條之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會對公約之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係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力—即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與法律行動（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得以某人身心障礙或有某種障礙(包括身體或感官障礙)為由，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或第12條所規定的其他任何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亦即由第三人代為行使之「替代決策制」），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以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亦即「支持決策制」）。
(五)準此，除非身心障礙者現實上已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此時對之為監護之宣告，並由監護人代理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尚難認為係歧視性地剝奪其法律能力，而應屬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擁有財產及避免其財產不被任意剝奪之保護措施外（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註1】），對於身心障礙者應儘可能透過輔助宣告制度（即上開一般性意見所稱之「支持決策制」），使其能夠在輔助人或其他支持者之協助下【註2】，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適時參與社會生活【註3】。
三、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
(一)關係人於民國99年1月31日經鑑定為第一類（即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中度障礙之慢性精神病患者（見本院卷第27頁所附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二)其次，關係人經本院囑託臺東基督教醫院黃懷德醫師鑑定後，除經診斷患有慢性思覺失調症外，經鑑定人綜合關係人之個人生活史及病史、精神疾病史、目前之社會功能、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及其他特殊檢查後，其鑑定意見略以：
　⒈關係人因慢性思覺失調症導致之症狀，其剩餘之認知功能（部分定向感及簡單運算能力保存較佳）及自我處理事務之能力雖然仍部份存在（主要為家庭內生活自理能力及簡單家務能力保存較佳），然受限於其負性症狀，導致其對事物之動機、興趣及人際互動能力低下，語言內容貧乏及自發語言動機低落。
　⒉關係人實質上仍難以妥善發揮其尚存之能力，並運用於社區生活、個人財務管理及日常交易行為中，於離開家庭至社區中時，更幾乎完全無法獨力進行上述事務，且缺損之概念形成及訊息登錄能力亦嚴重影響其從（已明顯極少之）生活經驗中增進學習處理上述事務之能力。
　⒊整體而言，關係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尚未達到完全不能為之之程度，若熟悉關係人狀況之輔助者協助及密集監督保護其權益，關係人仍可於一定程度下進行最單純之日常生活財務交易行為。
　⒋另導致關係人為上開能力明顯不足之因素，與其未規律治療之慢性思覺失調症中負性症狀（如不想活動、社交疏離等）及認知功能障礙（如注意力無法集中、很難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等）高度相關。雖然受限關係人地處較偏遠，醫療資源尋求可能較其他地區稍困難，然當代醫療對於思覺失調症之介入協助手段已較關係人早年被確診時有長足之增進，若關係人可接受較為積極之規律追蹤治療，對其精神症狀及因精神症狀導致之家庭社區生活及社會職業功能受損，將存在改善之可能，亦可降低後續影響其認知功能預後及生活能力之風險（如慢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之早發性失智風險），故建請關係人及其家屬可考慮之等語（見本院卷第135-136頁所附之臺東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
(三)故本院綜合上開證據，並參酌：
　⒈關係人經臺東縣政府進行訪視後，其訪視人員就關係人之觀察狀況略以：關係人於訪視過程中對外人出現畏懼，且詢問其名字、其兒子之名字及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等問題時均無法回應，無法判定其是否理解。而關係人於談話中只會回應：「這樣就好了」無法完成表單及簽名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之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表）。
　⒉佐以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之下列表現：「（問：你叫什麼名字？）我沒有名字。」、「（問：吃過飯了沒？）吃了。」、「（問：剛剛吃什麼？）麵包。」、「（問：一個蘋果10塊錢，兩個蘋果多少錢？）20。」、「（問：如果你拿50塊買兩個蘋果，老闆要找你多少錢？）30。」等語（見本院卷119-121頁）。
　⒊暨鑑定人於本院就關係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為訊問後亦表示：關係人具備四則運算及簡單運算能力，但受失覺失調症負向症狀影響，無法完整行使其意思表示，而醫療端認此症狀影響有可能是可逆的，但重大事項可能需要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四)可見關係人仍具有進行簡單運算及參與交易行為之能力，並非現實上無法透過任何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其意願及選擇之身心障礙者，而應對之為監護宣告。惟因慢性思覺失調症而嚴重影響其認知能力，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為輔助宣告之必要。
(五)故尚難僅憑聲請人主張關係人不願配合辦理印鑑證明在產權繼承辦理上有很大阻礙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遽認關係人欠缺為法律行為之意思能力或辨識能力而剝奪其法律能力【註4】。　　
四、本件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由聲請人擔任關係人之輔助人，應較符合受輔助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
(一)本件適用之法律：
　⒈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又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項及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⒉而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之規定，固準用於輔助宣告事件。惟因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並非由輔助人管理其財產（民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第1101及第1103條第1項等關於開具財產清冊及監護人管理財產之規定並未在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之列），自毋庸於選定輔助人之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前略）4.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後略）。」
　⒋又參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基於上開規定所揭示之「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必須以「對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換言之，「最佳利益」原則並不符合第12條的保障措施，「意願及選擇」典範必須取代「最佳利益」典範，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的權利。
　⒌故民法第1111條之1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人「最佳利益」之規定，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應解釋為「較尊重或符合（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意願及選擇」，而非客觀上對於（應）受監護宣告人較為有利。
(二)從而：
　⒈本院參酌關係人於本院在鑑定人前訊問時陳稱：「（問：這是誰〈指聲請人〉？）正文。」、「（問：正文跟你的關係？）一起。」、「（問：之後如果繼續由聲請人照顧你的生活，有無意見？）可以。」等語（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可見關係人較為信賴聲請人，而傾向由聲請人擔任日後之法律行為支持者。
　⒉佐以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見本院卷第33及35頁所附之全戶戶籍資料），且臺東縣政府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之建議亦認：聲請人為關係人之子，現職營造業，對於關係人之事務有一定程度之了解，且積極協助處理，並未發生過不利於關係人之事而足以影響其能力，且親屬對於由其擔任監護人亦表示認同。故關係人若受監護之宣告，建議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並未發現聲請人有何不適任之情事。故本件自應尊重關係人之意願及選擇，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雖然聲請對關係人為監護之宣告，惟因關係人尚未達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3項、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第2項準用第1111條第1項、第1111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1、2項。
六、程序費用之計算及負擔：
(一)本件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係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徵收附表之裁判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另有附表之鑑定費用29,479元，而此部分之程序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2項準用第164條第2項之規定，係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如主文第3項。
(二)又依法應由關係人負擔費用者，法院裁定命關係人負擔時，應一併確定其數額。對於費用之裁定，得為執行名義，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之規定，亦準用於家事非訟事件。
(三)故本裁定主文第3項既然已確定程序費用數額及應負擔之人，且附表之程序費用均由聲請人繳納，故除有合法之抗告外，聲請人自得請求關係人償還，並得以本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四)至於111年12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第三章第三節訴訟費用之負擔）雖然規定：「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且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惟：
　⒈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係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由國庫支付。」
　⒉且第23條另規定：「民事訴訟法第85條之規定，於應共同負擔費用之人準用之。」第24條亦有關於確定程序費用額之規定。
　⒊可見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之準用範圍，僅限於關於當事人間訴訟費用負擔之規定—亦即民事訴訟法第78條至第82條與第93條—，至於民事訴訟法第91條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規定則不在準用之列。故本件自應無庸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簡大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高竹瑩
【註1】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規定：「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而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5項係承認法定代理人的權利，故為身心障礙者設立監護人之監護宣告制度，並非完全不見容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另有學者認為替代決策制與支持決策制並非互斥關係，重點在於應以支持決策制為優先，若僅以支持仍有不足，始得替代決策，且在代行決定時，法律上必須設置有效的濫用防止機制，確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各項原則（例如尊重本人喜好等）得以實現（參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教室，第233期，第145頁，103年10月）。
【註2】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意見，「支持」包括不同類型及不同強度的各種非正式及正式的支持安排。例如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他們信得過的支持人員，協助他們行使法律能力、做出某些類型的決策，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類型的支持，如同儕支持、辯護（包括自我辯護支持）或溝通方面的協助。為身心障礙者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也可以包括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等相關措施。例如要求銀行及金融機構等公私營部門行為方，提供易讀資訊或提供專業手語翻譯，有助於使身心障礙者採取法律行動，在銀行開帳戶、簽署契約或進行其他的社會交易。提供支持的方式也可以包括發展及承認各種不同及非常規的溝通方式，尤其是讓以非口語溝通形式表達意願及喜好的人使用。
【註3】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且非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並非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以保護其權益。
【註4】
關係人如係因不願親至戶政機關辦理印鑑證明，聲請人得於關係人年滿65歲時，向戶政機關申請到府服務（參臺東○○○○○○○○生活服務網，https://cgh.taitung.gov.tw/files/00-0000-000.php）。　　
附表：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裁判費 1,000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2頁） 鑑定費用 29,479元 已由聲請人繳納（見本院卷第145頁） 




